附件1：
采矿权出让、登记审批权限清单
[bookmark: _GoBack]根据《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广西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自然资规〔2020〕1号）等规定以及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实行矿业权出让按矿种分级分类审批登记：

	审批机关
	审批矿种

	自然资源部
	负责石油、烃类天然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放射性矿产、钨、稀土、锡、锑、钼、钴、锂、钾盐、晶质石墨14种重要战略性矿产的矿业权出让、登记，包含探矿权和采矿权。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负责能源矿产、金属矿产、水气矿产中除自然资源部出让、登记外的矿业权及磷、萤石、海砂的矿业权出让、登记，包含探矿权和采矿权。

	市自然资源局
	负责除自然资源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出让、登记矿种外的采矿权的出让、登记。

	县级自然资源部门
	负责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采矿权的出让、登记审批。

	备注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全面推进砂石土类矿产“净采矿权”出让工作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1]74号）砂石土目录，普通建筑用砂石土矿种包括：建筑石料用灰岩、建筑用白云岩、建筑用大理岩、建筑用花岗石、建筑用辉绿岩、建筑用石料（凝灰岩）、建筑用砂岩、砖瓦用砂岩、建筑用砂、砖瓦用砂、砖瓦用页岩、建筑用页岩、建筑用安山岩、建筑用橄榄岩等。



